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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洛市监〔2023〕54 号

泉州市洛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转发
《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印发关于落实
工业产品生产单位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指导意

见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：

现将《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印发<关于落实工业产品

生产单位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泉市监办

〔2023〕21 号)转发给你们。请结合实际，细化措施，认真抓好贯

彻落实。

附件 企业名单

泉州市洛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9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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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泉州市洛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股 2023 年 9 月 25 日印发


